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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科研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/本人根据《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及其实

施细则，以及《天津市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》、《科

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自愿提

交 2025 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申报材料，在此郑重承诺：

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，且不存在以下违

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

（一）伪造、篡改完成人个人信息，包括身份证件信

息、职称、学历、学位、工作单位、个人履历等；

（二）抄袭、剽窃、侵占他人研究成果，拼凑“包装”

申报材料；

（三）编制研究过程，伪造、篡改研究数据、图表、

结论；

（四）购买、代写论文或提名书，虚构同行评议专家

及评议意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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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以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弄虚作假的方式或采取

贿赂、利益交换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科技计划项目、科研经

费、奖励、荣誉、职务职称等；

（六）违反研究成果署名、论文发表规范，知识产权

权属以及成果完成单位、完成人署名等方面有争议尚未解

决，依法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而未取得；

（七）违反涉及人类生命健康、实验动物保护等科研

伦理规范；

（八）主要完成人存在政治、品行、水平、作风、廉

洁等方面问题;

（九）其他科研失信行为。

如有违反，本单位/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天津

市科学技术局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，包括但不

限于撤销奖励、追回奖金、记入天津市科研诚信异常名录

等。

主要完成单位（盖章）：

主要完成人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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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
